
 

臺北市 108 學年度麗山國民小學 (游泳校隊)招生簡章 
學校資料 校 名 臺北市內湖區麗山國民小學 聯絡電話 2657-4158 分機 325 

招生目標 游泳校隊招收 15〜20 人，以男女各半為原則，目標設定為培養本校游泳運動儲備選手。 

甄
選
條
件 

本校現籍 2-3 年級學生 

招

生

名

額 

招生種類 男女不拘 

游泳 15〜20人 

合計 15〜20人 

評

選

方

式 

游泳術科測驗 

一、基本體能測驗 30%：操場 4圈跑走 
二、專長測驗     70%: 
      (一)2 升 3 年級不限泳姿，視泳行距離計分。 
      (二)3 升 4 年級四式(蝶仰蛙捷)混合各 25m 共 100m，3 分鐘內完成。 

錄取方式： 
一、依術科總成績順序錄取，其標準由本校教練團會決議之。各項目均擇優錄取，若成績未達最

低標準，可不足額錄取。 
二、總成績相同時，參酌順序:專長測驗成績高者優先錄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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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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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以下表格，並交至學務處體育組(可至學務處體育組索取或本項網頁公告自行下載) 
  一、報名表。 

  二、家長同意書。(附件一) 

  三、健康聲明切結書。(附件二) 

備 

 

 

 

 

 

註 

一、招生年級：依甄選條件內容。 
二、招生時程 

（一）報名時間：108 年 5 月 22 日（星期三）至 5 月 24 日（星期五）每日上午 9 時至 15 時。 

（二）測驗時間：108 年 6 月 5 日(星期三) 下午 1 時至 3 時進行測驗。 

               1.集合地點：活動中心 

               2.體能測驗，操場/活動中心   -13:00~14:00。 
               3.專長測驗，地點在本校游泳池-14:00~16:00。 
 (三)測驗地點：本校操場、活動中心游泳池 
（四）放榜時間：108 年 6 月 12 日(星期三)  下午 5 時前(教練團決議暨校長核可後)公告於本校網站。 

（五）報到時間：108 年 6 月 13 日(星期四)至 6 月 14 日(星期五)上午 9 時至下午 13 時。 

（六）報到地點：本校學務處。 

三、患有氣喘、心臟血管疾病、癲癇症或重大疾病等不適運動訓練者，不宜參加本校體育績優學

生甄選。 

四、甄選錄取之學生應加入該專長項目之校隊接受訓練，如不願接受訓練及參加比賽者，應依規
定申請退出，不得異議。 

五、凡經甄選錄取並完成報到手續之學生，不得參加本市其他學校所辦之體育績優學生甄
選，如經查屬實，取消錄取資格。 

六、測驗當天，如遇天候或不可抗力因素，招生學校得以變更測驗場地及測驗項目。 

◎報名方式： 1.請向級任老師、學務處體育組或楊老師索取報名表。  

2.若對招生內容有疑問請與楊老師連繫，連絡電話 26574158－321 



 

臺北市內湖區麗山國民小學 108 學年度(游泳校隊)報名表 

項目 游泳 

姓名  性別  身高  體重  

班級  座號  

出生日期   年     月     日 家長簽章  

通訊地址  聯絡電話  

 是否曾參加游泳社團 □是□否 

3 個月內 

正面二吋照片 

(請浮貼) 
資料審查 

(請依照順序

排列) 

1.□報名表。 

2.□家長同意書。(附件一) 

3.□健康聲明切結書。(附件二) 

 

台 北 市 內 湖 區 麗 山 國 民 小 學 1 0 8 學 年 度 游 泳 隊 成 績 表 

項目 游泳 

姓名  性別  身高  體重  

測驗 

(100%) 

基本體能測驗    30%  

評分教
師簽名 

 

專長測驗        70%  

  

  

  

總分  

編號： 



 

 

 

臺北市 108 學年度國民小學體育績優生 

甄選入游泳隊(校隊)家長同意書 

 

    學生            ，經公開甄選錄取為臺北

市內湖區麗山國民小學之游泳校隊。同意在學

期間願意遵守學校規範及代表隊訓練規定。 

  入隊後如不願接受訓練、參加比賽或違反學校

相關規範者依規定輔導或退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學生簽名：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家長簽名：             

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108 年     月     日 

附件一 



 

 

臺北市 108 學年度國民小學體育績優生 

甄選入游泳隊(校隊)健康聲明切結書 

 

    學生            ，參加臺北市內湖區麗山

國民小學體育績優生甄選(校隊)，確定未患有

氣喘、心臟血管疾病、癲癇症或重大疾病等不

適運動訓練之隱疾。若患有隱疾不適宜訓練時 

，願意辦理退隊，並無異議。 

   

 

          學生簽名：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家長簽名：            

 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108 年     月     日 

附件二 


